
关于对广东中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及编制人员
李帅兵予以失信记分处理的告知函

广东中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，李帅兵：

按照《关于常态化开展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诚信档案清理

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环评函〔2025〕367 号）和广东省生态

环境厅《关于开展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诚信档案常态化清理整

治工作的通知》工作要求，2025年 11－12月，我局对生态环境

部移交的涉嫌“挂靠”环评工程师问题线索开展全面排查。经排

查发现，你们存在失信行为（详见附件）。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及配套文件，我局拟对你

们存在的失信行为进行失信记分，你们可在收到本告知函之日起

7日内向我局作出书面陈述和申辩；逾期不作出书面陈述和申辩

的，视为你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联系地址：东莞市南城街道

宏伟二路南城段 9号胜安大厦 12楼 1207室。邮政编码：523079。

附件：广东中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、李帅兵失信行为及拟处

理意见

东莞市生态环境局

2026年 1月 30日
（联系人：郭先生，联系电话：23391316）

东 莞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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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校稿：刘可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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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东中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、李帅兵失信行为及拟处理意见
序

号

单位名称（人

员姓名）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信用

编号）
发现问题 拟作出的处理 处理依据

1
广东中润检

测技术有限

公司

914419006682343760

根据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宣传和技术中心

提供的证明，李帅兵 1999年 11月参加

工作至今，先后在平顶山市固体废物及

核与辐射安全技术中心、平顶山市综合

利用环境保护研究所、平顶山市生态环

境宣传和技术中心工作。以上情况证明

李帅兵非广东中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全

职人员。

对广东中润检测

技术有限公司失

信记分 3分

根据《记分办法》

第十三条第一款

第一项、第二款

予以失信记分 3
分

2 李帅兵 BH032005

根据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宣传和技术中心

提供的证明，李帅兵 1999年 11月参加

工作至今，先后在平顶山市固体废物及

核与辐射安全技术中心、平顶山市综合

利用环境保护研究所、平顶山市生态环

境宣传和技术中心工作。以上情况证明

李帅兵非广东中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全

职人员。

对李帅兵失信记

分 3分

根据《记分办法》

第十三条第一款

第一项、第二款

予以失信记分 3
分

备注：本表中的《记分办法》指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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